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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铜铡神鬼寒" 

以包公为主角的包公戏，是公案类戏曲 

中最主要的剧 日。而包公戏里最重要的道 

具 ，就是包公那j把大铡刀。这是包公戏的 

符号 ，如京剧《铡美案》开场 ，包公上场诗 ： 

“铁面无私坐南衙，文臣武将胆战麻。任他皇 

亲并国戚，犯法难逃虎头铡。”《花蝴蝶》一开 

场，包公上场自表：“铜锣开道人呐喊，谁人 

不知包青天。我身边随带着张龙、赵虎、王朝 

和马汉，三口铜铡神鬼寒。一路上断了些个 

无头案，捉恶霸，断土豪，灭却赃官。黑驴告 

状真奇案，夜断乌盆伸过冤。只因错断颜查 

散，地府阴曹铡判官。十里长亭铡包勉，那屈 

死枉魂速来伸冤。” 

包公戏总是以“开铡”这一声怒吼而进 

入剧情高潮，于是很多戏曲直接将包公戏 目 

总结为“大铡”。河南豫剧就有“四大铡”，即 

《铡赵王》《铡美案》《铡郭嵩》《铡郭槐》四个 

经典剧 目，梆子戏里也有这样“四大铡”的剧 

目合称。湖北汉剧的“四大铡”略有不同：《铡 

美案》《铡包勉》《铡判官》《铡国舅》。 

在戏 曲的影响下 ，包公和铡刀就成了不 

解之缘，有包公史迹的地方，一定要摆出复 

制的三口大铜铡。比如河南开封“开封府”景 

点，不仅陈列有三把大铡刀，还作为旅游节 

目，天天有演员扮演的包公和他的手下，在 

“开封府”里“开铡”。合肥的包公祠，也陈列 

着三把大铡刀。 

▲《铡美案》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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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和铡刀，在这些普及度最高的文艺 

形式的推广下，也就成为中国民众最熟悉的 

古代法官与法律的标志物。只是遗憾的是， 

这是完全主观的依附性想象。 

作为养马工具的铡刀 

中国古代法律里从来没有以铡刀作为 

刑具的。先秦到宋代，从来没有铡刀行刑的 

记载。秦汉时的死刑种类“腰斩”，是罪人裸 

体俯身趴在“领”(也写作横、磺)上，用斧子 

砍断罪人身躯。因此有“斧颁”连称代表死刑 

的说法。后世死刑制度几经改革，最后在隋 

朝确定五刑制度，死刑仅有斩、绞两种。斩， 

是以刀斩首；绞 ，是以短棍收紧套在罪人颈 

脖的绳圈使其窒息毙命。以后唐、宋两代都 

基本沿袭五刑制度，死刑种类仍然只有斩、 

绞，只是针对个别极其严重的犯罪 ，才特设 

“凌迟处死”(碎割罪人身体使之痛苦而缓慢 

地死去 )。 

因此在包公所处的北宋，是没有铡刀刑 

具的。甚至就是“铡”这个字也是很晚才出现 

的。东汉的《说文解字》里根本就没有这个 

字，在唐宋两代的文献中也是极难寻找。 

铡刀的记载大量出现，是在元朝的时 

候。建立元朝的是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冬 

季需要将储备的草料切碎来饲养牲畜。铡刀 

有固定的支点，能够将草料切割均匀，“铡” 

▲《铡赵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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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右边部分“则”，按照《说文解字》，“等画 

(划)物也”，具有均分的字义。明代学者梅膺 

祚编纂的工具书《字汇》(成书于万历四十三 

年，1615年)，解释“铡”字，“铡草也”。可见铡 

刀是专门用来铡草的工具。 

元代作家马致远创作的著名散曲 《借 

马》，描写马主人不舍得将马借给朋友使用， 

又碍于面子不好拒绝，只好百般向朋友交代 

“注意事项”，其中就有一句“软煮料草铡底 

细”，请求朋友仔细铡草喂马。杨景贤编写的 

杂剧《西游记》，木叉向唐僧介绍白龙马的好 

处：“白日奠摘青丝鞋，黑夜何须水草笼。料 

槽铡刷不须用。”可见料槽、铡刀、刷子，是当 

时人认定的养马必备器具。 

元朝人很熟悉铡刀的用法和技巧，因此 

元曲中常见“轮铡跳塔”的形容词，表现身怀 

绝技，机巧过人。比如王晔散曲《水仙子》中， 

形容风月场老手“风流双渐惯轮铡，澜浪苏 

卿能跳塔”。关汉卿在《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里形容鲁斋郎的权势，即便起诉告发也难以 

拘拿到案，“被论人有势权，原告人无门下， 

你便不良会可跳塔轮铡 ，哪一个官司敢把勾 

头押?提起他名儿也怕”。 

元杂剧中的“势剑铜铡" 

铡刀本来只是养马工具，可在元代杂剧 

里，已经将铡刀视为皇帝特赐的刑具，和“势 

剑”(尚方宝剑)并列。比如郑廷玉《包待制智 

勘后庭花》中，包公请求审理疑案的全权 ，于 

是上级赵廉访答应，“与你势剑铜铡 ，限三日 

便与我问成这桩事”。孙仲章《河南府张鼎勘 

头巾》里，张鼎被长官逼迫查案，“若问成了， 

我将你喜孜孜赐赏加官。若问不成呵，尝我 

这明晃晃势剑铜铡”。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 

李岳》，“说俺郑州滥官污吏较多，圣人差的 

个带牌走马廉访相公 ，有势剑铜铡 ，先斩后 

奏”。“势剑铜铡”也已经被描写为包公在开 

封府的排场 ，比如无名氏 《叮叮当当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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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俺则见狠公吏把荆杖挝，恶曹司将文卷 

押，两边厢摆列着势剑铜铡，中间里端坐个象 

简乌纱”。 

在有的元代杂剧剧目里，铡刀是用来砍 

头的刑具，比如李行甫《包待制智赚灰阑记》 

里包公的台词 ：“可知道为兄妹之情，两次三 

番，在公厅上胡言乱语的；若不是呵，就把铜 

铡来切了这个驴头。”无名氏《神奴儿大闹开 

封府》里台词：“说的是万事都休。说的不是， 

将铜铡先切了你那驴头。”可是在有些剧本 

里，铜铡也可以是腰斩的刑具，比如无名氏 

《冯玉兰夜月泣江舟》唱词：“若不是你金大人 

势剑铜铡，将贼徒分腰断颈，可不干着俺泣江 

舟这一段冤情。” 

饲马工具铡刀演变为刑具“铜铡”，想来 

不可能是真的用铜做的铡刀，应该是用铜皮 

包裹了铡刀的木头铡刀床，防止血液浸透木 

头，便于洗刷。 

尽管元杂剧里有这么多常见铜铡的情 

节，可是在元代法律里却并没有铜铡刑具。元 

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有两种，一种是斩首，一种 

是凌迟。在元代法律史料里，也找不到使用铜 

铡作为执行死刑刑具的记载。所以即便是元 

代确实曾有以铡刀执行死刑的事例，那也只 

是“非法”行为。 

或许是因为元代权豪横行不法事例太 

多，有些贵族豪强，使用铡刀私自用刑，以至 

于在社会上留下这样的印象。在武汉臣编写 

的杂剧《包待制智赚生金阁》里，描写恶霸庞 

衙内，抢夺秀才郭成的妻子，又命令将郭成 

“就在他浑家跟前，着铜铡切了头者”。可是随 

从来报告，说是“小厮每(们)把郭成拿在那马 

房里，对着他浑家面前，他便按着头，我便提 

起铜铡来，可叉一下，刀过头落。那郭成提着 

头，跳过墙头去了”。在马房里行刑，说明就是 

使用的切饲料的铡刀。在纪君祥《冤报冤赵氏 

孤儿》里，奸臣屠岸贾唱词：“不争晋公主怀孕 

在身，产孤儿是我仇人；待满月钢刀铡死，才 

称我削草除根。” 

“失而复得”的大铡刀 

包公的传奇在明代继续流传。在 1967年 

出土的明成化(1471—1478)刊本《说唱词话》 

里，有六个包公为主角的公案故事。到了万历 

年间，所有当时流传的包公故事都被安遇时 

编纂的小说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一网打 

尽”，全部纳入这本开创性的公案小说，包含 

了包公身世故事，以及整整一百个包公破案 

故事。恰如胡适在《三侠五义序》中所言：“包 

龙图——包拯——也是箭垛式的人物。古来 

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 

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容 

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 

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 

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 

身上。”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成化说唱词话》 

和《包龙图判百家公案》里，都没有了那个包 

公陈列在堂的法宝一一 “势剑铜铡”。前者六 

个破案故事、后者一百个破案故事里，包公没 

有使用过一次“势剑铜铡”。显然明朝时的艺 

人、读书人都知道当时的法定刑具里根本就 

没有这个铡刀，朝廷也没有赐予官员能够先 

斩后奏“尚方宝剑”的制度。 

《百家公案》成为明清两代包公传奇的蓝 

本，铜铡这个重要的道具也不再被强调。足足 

过了几百年，到了晚清时，著名说书艺人石玉 

昆有关包公传奇的说书，被人改编为《三侠五 

义》小说，这时包公的铜铡叉回来了，而且变 

成了三件套。 

在《三侠五义》第九回“断奇冤奏参封学 

士造御刑查赈赴陈州”，描写了三把大铡刀的 

来历。说是包公被宋仁宗封为龙图阁大学士， 

仍兼开封府事务，前往陈州稽察放赈。包公却 

跪奏道：“臣无权柄，不能服众，难以奉诏。”于 

是宋仁宗“又赏了御札三道”。包公回衙后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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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封府大堂和三 口铡 刀 

知他的师爷公孙策，公孙策于是故意以“札” 

字当“铡”字，设计出龙、虎、狗三把大铡刀，并 

监督匠人连夜打造。包公第二天向宋仁宗报 

告：“臣包拯昨蒙圣恩赐臣御札j道，臣谨遵 

旨，拟得式样，不敢擅用，谨呈御览。”当场呈 

上铡刀，包公又奏：“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级行 

法。”宋仁宗居然“龙颜大喜，称羡包公奇才巧 

思”。 

小说作者特别说明，j把大铡刀是“刑外 

之刑，法外之法”；“光闪闪，令人毛发皆竖；冷 

飓飓，使人心胆俱寒”。小说第十五回“斩庞昱 

初试龙头铡遇国母晚宿天齐庙”，还仔细描写 

了铡刀行刑的细节：“只见四名衙役将龙头铡 

抬至堂上，安放周正。王朝上前抖开黄龙套， 

露出金煌煌、光闪闪、惊心落魄的新刑。恶贼 

一 见，胆裂魂飞，才待开言，只见马汉早将他 

丢翻在地。四名衙役过来，与他口内衔了木 

嚼，剥去衣服，将芦席铺放(恶贼哪里还能挣 

扎)，立刻卷起，用草绳束了三道。张龙、赵虎 

二人将他抬起，走至铡前，放入铡口，两头平 

均。此时马汉、王朝黑面向里，左手执定刀靶， 

右手按定刀背，直瞅座上。包公将袍袖一拂， 

虎项一扭，口说‘行刑’二字。王朝将彪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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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两膀用力，只听咔喳一 

声，将恶贼登时腰斩，分为两 

头一边齐的两段。” 

将铡刀描述为执行腰斩 

死刑的刑具，而且捕写如此 

仔细，看来《j侠五义》作者 

是亲眼看到过这样的行刑场 

面。可是清代法律来 自于明 

代，除了曾对一些重大罪名 

恢复枭首刑、戮尸刑外，法定 

死刑仍然只有斩首和绞刑 ， 

以及部分罪名适用的凌迟 ， 

这三种法定死刑执行 的刑具 

也从来没有规定为铡刀的。 

因此铡刀肯定是“刑外之刑， 

法外之法”，是一种非法的刑具。 

那么非法的刑具为何成了《三侠五义》的 

主角?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说书底本流 

传的历史背景。《三侠五义》正式成书并出版 

已是 19世纪末 ，最早的版本是光绪五年 

(1879年 )。说书艺人石玉昆 (约 1810～ 

1871)，生活于晚清“乱世”。太平天国起义极 

大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清廷于 1853年开始 

实行对盗贼等重大犯罪“就地正法”制度，放 

弃原来全国各地所有死刑案件必须经过朝廷 

复审的制度，允许地方督抚有权直接向下属 

下达“就地正法”的命令。基层地方政府审理 

此类案件，也不必将被告、证人等“解审”(解 

送上级复审)，可以书面上报督抚。在一些治 

安差的地方 ，滥用死刑的情况更为严重。那么 

可以想见，有些地方没有熟练的刽子手，为了 

方便执行死刑，很可能会用铡刀来代替行刑。 

说书艺人见到这样的情形并将之编入包公故 

事，也就是可能的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 

法律 大讲堂主讲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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